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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权力、物质权力与符号权力之间的关系

谭光辉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８）

［摘　要］　权力按内容可以分为身体权力、物质权力和符号权力三种。身体权力是存在权，物质 权 力 是

所有权，符号权力是认同权。物质权力是身体存在权的保障，符号权力是身体存在权的延伸，只有具有符号能

力的生物才可能有符号权。符号权力的产生给世界增添了一个维度，为世界创造了意义，将人的有限存在 延

伸为无限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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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力的分类

权力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人与人

的关系，就不存在权力的问题，假如世界上只有一

个人，就不可能存在权力问 题。因 此，丹 尼 斯·朗

（Ｄｅｎｎｉｓ　Ｈ．Ｗｒｏｎｇ）稍稍修改了罗素的定义得出

了他的定义，简单而明了：“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

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１］３由于丹尼斯·朗没有给

权力的内容进行分类，所以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

论：权力的形式包括武力、操纵和说服［１］２６。这 个

分类与罗素的分类比较类似：对一个人的肉体直

接行使有形的权力、以赏罚为诱导手段、对一个人

的意见施加影响［２］。我们简单地做一个观察就会

发现，这个分类并不严密。“武力”是指“建立限制

他人自由的物理障碍”［１］２９，“操纵”概括太多：“当

掌权者对权力对象隐瞒他的意图，即他希望产生

的预期效 果 时，就 是 企 图 操 纵 他 们。”［１］３３说 服 则

是指被说服者根据说服者的呼吁或劝告，再根据

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独立地估量内容接受其意见

作为自己行为的依据［１］３７。这其实都是指获得权

力的手段，武力是物理性的，操纵是策略性的，说

服是符 号 性 的。武 力 和 说 服 都 要 让 对 方 知 晓 意

图，操纵是不让对方知晓意图，所以操纵与前二者

对立，那么武力和说服就应该归入一个大类。同

理，操纵也应该可以分为武力操纵和说服操纵两

类。可见，这个三分法的标准并不一致。
这个分类法还难于概括性权力与符号权力的

实现途径。例如性权力的实现方式，就可以分为

很多种。如果强奸属于武力，诱奸属于说服，潜规

则属于操纵，那么通奸属于哪一类？皇帝选妃子、
粉丝投怀送抱，应该如何归纳？因此，对不同的权

力类型而言，实现权力的方式也应该有所区别，而
给权力进行分类的工作，丹尼斯·朗没有做。罗素

讨论了教权、王权、暴力、革命、经济权力、支配舆

论的权力等不同类型，但是没有进行一个全域化

的概括。与丹尼斯·朗的定义相比，韦伯（Ｗｅｂｅｒ，
Ｍ．）的定义就要更窄一些，但是可能更易被理解：
“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内，自己的意志即使

遇到反对也能贯彻的任何机会，而不管这些机会

建立在什么基础上。”［３］８５韦伯认为正当秩序的有

效的原因包括传统、信仰和章程［３］５３，很多学者据

此将 权 力 相 应 分 为 三 种：传 统 的 权 力、神 授 的 权

力、合理的 法 定 权 力，克 利 兰（Ｃｌｅｌａｎｄ，Ｄ．）将 最

后一种称为“官僚权力”［４］，这种分类法在行政管

理学中被广为引用。
权力的分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学 者 们

从不同的角度给权力做了无数的分类，但是多数

分类均由于带有太过强烈的特殊目的而不具有普

遍意 义。本 文 基 本 同 意 阿 尔 温·托 夫 勒（Ａｌｖｉｎ
Ｔｏｆｆｌｅｒ）《权力的转移》一书中的三分法，“权力的

最赤裸裸的表现形式是：用暴力、财富和（最广泛

—６５１—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５－０３
［作者简介］　谭光辉（１９７４—　），男，四川南 充 人，文 学 博 士，四 川 师 范 大 学 文 学 院 教 授，研 究 方 向：中 国 现 当 代 文

学、符号学、叙述学。
［引用格式］　谭光辉．身体权力 物质权力与符号权力之间的关系［Ｊ］．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３７（５）：１５６－１６２．



新闻传播学研究
２０１６年 谭光辉／身体权力、物质权力与符号权力之间的关系 第５期

意义上的）知识使人按一定的方式行事”［５］。但是

这个分类需要重新整合与论述，虽然托夫勒对这

个三分法有更形象的说法：肌肉、金钱与大脑。托

夫勒的主要问题是，他论述的主要是取得和实现

权力的方式，而不是谈的权力的对象和内容。
要给权力分类，首先是要给世界分类，只要对

世界的分类涵盖了构成世界的全部内容，以此为

依据的权力分类就是可以概括全域的。综合各家

论述，本文把世界一分为三：身体、物质和符号，对
应三种权力：身体权力、物质权力和符号权力。所

有权力都可以纳入这三种权力中的一种或数种的

组合之中，也可以分解为这三种权力之一。任何

一种权力实现的方式都遵循一个基本的逻辑组合

关系。
非常有趣的是，无论我们站在哪个角度，将某

一项视为正项，将另一项视为反项，第三项都是正

项与反项的结合。若将物质视为正项，将符号视

为反项，那么身体就既是物质的又是符号的；若将

符号视为正项，将身体视为反项，那么物质就既是

身体的又是符号的；若将身体视为正项，将物质视

为反项，那么符号就既是身体的又是物质的。这

个判断看起来很绕，其实并不复杂。以第一个判

断为例，哲学中常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别，唯
物主义将物质看作正项，唯心主义将心灵（符号）
视为正项，但二者都不得不承认人（身体）既是物

质的又是心灵（符号）的。如果将身体与物质作为

对立项，把人与物的关系看作身体与物质之间的

关系，那么无论哪个为正项，作为“身份”的符号就

兼具这二者的特征，例如对大多数人而言，“每个

人都会形成对自己身体及各构成器官的看法，这

些看法亦构成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对一个物质主

义者而言，“自我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是由个体所拥

有的那些东西如汽车、住宅、收藏品等所界定”［６］。
这里所说的“自我概念”，就是自我符号。同样的

道理，如果将身体与心灵（符号）看作对立的二元，
那么世间万物就同时具有身体与心灵（符号）的属

性，这就是“泛神论”的思想基础。斯宾诺莎解释

道：“心灵是在思想的东西里的一个观念，它产生

于某一在自然中存在的东西的本质，由此可知那

个东西具有怎样的变化和持续，心灵同样也该有

怎样的变化和持续；又，我们曾看到，心灵或者可

以结合于它作为观念的躯体，或者可以结合于上

帝。”［７］他的意思是说，心灵可以与躯体（身 体）结

合而为万物之一，也可以“和另一个现在和将来始

终不可改变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从而始终不可改

变，不可 以 被 它 自 身 取 消。泛 神 论 主 张“万 物 有

灵”，而“万物”正是由“躯体”（身体）与“心灵”结合

而成的存在物，“因为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由虚无产

生”，“种子的有机结构不可能由原子的任何集合

或任何种类的运动所形成”，“对于宇宙间的其他

物种，即不仅对于动物和树木，而且对于石头、矿

物、金属都可以这样说”［８］。
这个权力三分式，非常类似于黑格尔的正题、

反题、合题“三段式”。不同的是，我们所谈的这个

模式，正、反、合的运动永远处于循环之 中。按 照

三段式理论，“合题成为一种新的正题是注定要被

一种新的反题挑战的”［９］，但是，在权力三分式中，
新的反题仍然只能是身体、物质、符号三者之一，
新的合题也只能来源于三者。就是说，权力的演

变方式，永远在这三种权力之中循环往复地运动。
虽然三者的相对位置可能发生变化，但是任何一

个权力都不可能脱离其他二者单独存在。
关于权力三分法的合理性，我们也可 以 从 对

一个刑 事 犯 罪 分 子 的 惩 罚 方 式 来 得 到 说 明。例

如，对一个刑事犯，可能做如下判决：判处死刑（剥
夺身体的存在权）或监禁（剥夺身体在自由空间的

存在权），没 收 非 法 所 得 或 罚 款（剥 夺 物 质 所 有

权），剥夺政治权力终生（剥夺部分符号权）。除这

三者之外，人还可能拥有其他什么可以被剥夺的

权力呢？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的大致分类，也基本

以这三种权力为依据：军事处理存在权力，经济处

理物质权力，政治和文化处理符号权力。

二、身体权力：存在权

任何权力 都 可 通 过 肯 定 和 否 定 两 种 方 式 存

在。或者说，无论一个权力主体具有肯定权还是

否定权，都说明他对该权力客体具有权力。
身体权力至少包括对自己身体的肯定权和否

定权，对他人身体的肯定权和否定权。上文提到

的丹尼斯·朗所说的武力“建立限制他人自由的物

理障碍”，相当于对他人身体的否定权，因此概括

非常有限。事实上，武力不仅可以“限制”或否定

他人的身体，也可能是为剥夺他人对物质的拥有

权（例如战争中的仅针对建筑物的轰炸）或给予自

己对物质的拥有权（例如抢劫），还可能是为了保

存自身与某符号的联系（如“为荣誉而战”），或剥

夺他人与某符号的联系（如发动宗教战争）。性权

力也是一种身体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同时包含了

对自己与他者的身体的肯定权力，自我证明并互

相证明身体的存在。萨特说“情欲不是别的，只是

能揭示他 人 身 体 的 重 要 形 式 之 一”［１０］４７３，可 能 只

说对了一半，所以他又补充说，“情欲中的存在，就
是正在把自己变成身体的意识”［１０］４７７。

所以身体权力是以肯定或否定自己或他人身

体的整体或部分存在为本质的权力。在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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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存在权一般被视为天赋的或神授的，是不需要

论证的，因此对身体的肯定权就具有天经地义的

合理性。所以大多数被视为正义的宗教都反对自

杀。“上帝维护生之权利，反对厌倦生命的人。上

帝给人为更伟大的事情投入其生命的自由，但是

上帝不愿这种自由被任意地掉转过来反对自己的

生命。”［１１］中国古 代 儒 家 伦 理 认 为 人 不 可 对 自 己

的身体执行否定权，《孝经》开宗名义章云：“身体

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１２］但是这

也不尽然，例如印度教耆那教奉行“非暴力和自残

受苦”的观 念［１３］，就 是 对 他 人 身 体 没 有 否 定 权 而

对自己身体有否定权。费正清发现，南北朝时期，
由于古训与佛教徒的自残肢体等行为之间的文明

冲突曾导 致 一 场 大 规 模 的 灭 佛 运 动［１４］。伊 斯 兰

教什 叶 派 在“阿 舒 拉 日”也 有 自 残 行 为［１５］。威

廉·詹姆士则把自残身体看作“智力狭窄”“圣洁过

度”［１６］。由此可 知，不 同 的 文 明 对 人 处 置 自 己 的

身体的权力的规定并不一致，差异最大的是对自

己身体的否定权。法律几乎没有办法制裁自杀者

或自残者，自残与自杀一般不被视为犯罪，但是有

些特殊的法律却不然，例如：“军人在战时为了逃

避军事义务而伤害自己身体的，构成自残罪。”［１７］

这个罪名自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存在，但是规

定为了减少痛苦和失去亲人的痛苦除外，处罚是

死刑［１８］。
一般说来，对他人身体的否定权不被 授 予 个

人，而是被授予某个集体意志。但是从原始竞争

的角度来看，这个权力被赋予强者，弱肉强食。丛

林法则就是关于存在的权力的最初赋予方式，虽

然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但都必然以此法则为

基础。文明社会的存在权的争斗，已经远远超出

武力比拼的形式，演变为一种弱者对强者的自然

臣服，例如“潜规则”，就“不过是弱肉强食生命法

则的隐晦表现”［１９］。现代世界霸权主义的核心是

军事霸权，这大约就是美国不断在世界各地参与

战争并借此展示军事实力的原因。阿特认为：“美
国至少在过去的１００年是西半球的地区霸权国，
美洲其他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去挑战它，
这正是美国为什么被广泛视为该地区唯一大国的

原因。”［２０］５０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丛林法则被国家与

国家之间的丛林法则遮蔽，使现代文明看起来彬

彬有礼，平等互利，处于强势群体中的人很难静下

心来倾听被殖民群体的痛苦心声。
存在权在多数时候并不是靠消灭对方存在的

方式实现，而是以威胁的方式实现，原因很简单：
对方被消灭了，也就没有了实现权力的对象。所

以阿特认为“大国间的彼此畏惧是国际体系中的

一个核心现 象”［２０］５０，卢 一 鸣 认 为“权 力 的 本 质 就

是主体以威胁或惩罚的方式强制影响和制约自己

或其他主体价值和资源的能力”［２１］。正是由于这

个原因，武力控制不可能是权力形式的常态，权力

的原始、普遍形态只能是威慑，即有消灭或惩罚对

手的可能，威慑力是在惩罚或消灭其他对手的过

程中积累起来的。
身体权的引申是存在权，其核心是身 体 及 自

由意志。身体（存在）权是一切权力最基本、最原

始、最 重 要 的 权 力，国 际 人 权 公 约 要 求 其 缔 约 国

“有义务不去任意剥夺人的生命，更有义务在其管

辖的领土内确保和保护人的生命权”，因为“生命

存 在 不 仅 是 一 个 自 然 事 实，更 具 有 法 律 上 的 意

义”［２２］。这是因为，任何事物只有先存在，谈论其

他权力才有意义。在佛教中，存在权的范畴更大，
不仅人与人平等，而且众生一体，“众生一体就意

味众生的存在权利是平等的”［２３］。只有保证众生

的存在，权力才有实现的可能基础。

三、物质权力：所有权

物质权力是一个具体的说法，在抽象层面，它
是指人对除自己身体之外的他物的所有权，黑格

尔认为所有权就是意志“直接占有”“使用”“转让”
某种物的权力，分别对应意志对物的肯定判断，否
定判断和无限判断［２４］７０。高兆明总结为：“所有权

以对物的占有为规定。”［２５］物的占有有三种方式：
“直 接 的 身 体 把 握”“给 物 以 定 形”“单 纯 的 标

志”［２４］７０。我们 也 可 以 这 样 来 思 考“占 有”：“直 接

的身体 把 握”可 以 看 作 身 体 权 力。黑 格 尔 认 为：
“身体把握 是 最 完 善 的 占 有 方 式。”［２４］７１所 以 本 质

上说它是身体权力，“占有”只是观念上的。身体

权力可以看作一种占有，是因为“只有通过他自己

身体和精神的培养，本质上说，通过他的自我意识

了解自己是自由的，他才占有自己，并成为他本身

所有以对 抗 他 人”［２４］７３。“给 某 物 以 定 形”可 以 视

为物质权力，因为“由于我给某物以定形，而获得

了独立存在的外观，并且不再受到我在这一空间

和这一时间的限制，也不受到我的知识和意志的

体现的限 制 了”［２４］７２。“单 纯 的 标 志”事 实 上 可 以

理解为符号权力，是通过符号权力的方式实现对

物的占有，因为“标志的意义应该是：我已经把我

的意志体现于该物内”，因而“通过标志来占有是

一切占有中最完全的”［２４］７５。
罗伊德（Ｄｅｎｎｉｓ　Ｌｌｏｙｄ）提 醒“首 先 必 须 辨 别

所有权本身 和 所 有 权 的 标 的”［２６］，意 思 是 说 所 有

权与物质权或财产权并不是一个概念，因为所有

权只是一套法律关系，其标的可能不是可见财产，
也可以是诸如专利、股票等虚构的非物质的、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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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这个提醒非常重要，这是区分物质权力

与符号权力的关键所在。
从直观的层面来看，物质权力是具体的，符号

权力是抽象的，具体与抽象是对权力的“标的”而

言的。标的是具体的，就是物质权力，标的是抽象

的，就是符号权力。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抽象的符

号权力可以转化为具体的物质权力，而具体的物

质权 力 也 可 以 转 化 为 抽 象 的 符 号 权 力。例 如，
“钱”是一个符号，它可以没有实物，而只是一串数

字，拥有“钱”事实上只是拥有一些符号，但是钱却

可以很快地转化为某种实物，可以用于购买。“纯
经济不能自主地表达自己，它必须被转化为符号

形式。因而，既存在着经济的或物质的权力也存

在着‘符号权力’。”［２７］那么，“钱”到底代表的是物

质权力还是符号权力呢？不论从日常生活经验还

是法律规定来看，我们知道，“钱”应该属于“财富”
的范畴，应该是一种物质权力。那么我们究竟该

如何判断二者的区别？

黑格尔认为“使用就是通过物的变化、消灭和

消耗而使 我 的 需 要 得 到 实 现”［２４］７６。所 以 物 质 权

力可能减少。做一个简单的观察就会发现：不论

标的是符号还是物质，如果使用之后标的数量可

能减少，就是物质权力；如果使用之后标的数量不

可能减少，就是符号权力。例如“王权”，不会因为

使用而使权 力 减 少，所 以“王 权”就 是 符 号 权 力。
“股票”如果卖出，数量就会减少，所以股票所有权

就是物质权力。简言之，物质权力是关于“量”的

权力，符号权力是关于“质”的权力。物质权力是

关于“拥有”的所有权；符号权力是“被赋予”的象

征权，是抽象出来的一个对权力主体的认识。一

个“富人”拥有很多钱，富人对钱的使用权是物质

权力；人们对“富人”身份的承认或尊敬，是符号权

力。钱可能因被使用而减少，而“富人”这个身份

符号却不 会 因 为 人 们 对 该 符 号 的 反 复 使 用 而 减

少。物质权力与身体权力的差别，在于它可以被

转让，而身体权力是不可转让的，“因为实物按其

本性来说是某种外在的东西”，而“那些构成我的

人格的最隐秘的财富和我的自我意识的普遍本质

的福利，或者更确切些说，实体性的规定，是不可

转让的”，黑格尔认为这些永远不会失效的规定就

是“我的整个人格，我的普遍的意志自由、伦理和

宗教”［２４］８３。这些“规 定”，从 根 本 上 说，与 身 体 一

样，构成了“存在”本身，是存在权力的一部分。身

体转让只能 出 现 在“借 尸 还 魂”之 类 的 神 鬼 故 事

之中。
因为物质权力可能因为使用而减少，所 以 也

可能因为另一种方式的使用而增加，这时物质就

成为资本。可减少或增加，是物质权力的特有品

质。身体权力的差别核心在“有无”，物质权力的

差别核心在“数 量”，符 号 权 力 的 差 别 核 心 在“性

质”。因此，只有物质权力才可以“资本化”，“身体

资本”和“符号资本”都只是一个比喻，它们的实质

是身体权力或符号权力向物质权力的转化。布尔

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很 注 重 分 析“身 体 资 本”，
但其实是“考察了身体在现代社会中被商品化的

多重途径”，身体资本会被转化成经济资本、文化

资本和社 会 资 本［２８］。布 尔 迪 厄 之 所 以 把 这 些 东

西统称为“资本”，是因为它们都可以最终被转化

成经济资本，身体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都是

比喻。
反驳者可 以 这 样 发 难：物 质 权 力 也 可 以“有

无”区别，例如有或没有对某物的拥有权；也可以

有“性质”区别，例如对某物可能只有使用权或消

费权。这个发难事实上混淆了概念。首 先，无 论

人有无对物质的拥有权，必然有一个“物质已经存

在”的前提，物质必然为“有”才有谈论物质权力的

前提，物质权力只有“量”的差别，最小为零。即使

对某 物 的 所 有 权 为 零，也 不 能 说 该 物 质 不 存 在。
这一点显然与身体权力不同。其次，我们必须区

别权力本身的性质和“标的”的性质的差别，本文

所指的“性质”，是指“标的”的性质。“有无”是作

为“标的”的 身 体 的 存 在 有 无，“数 量”是 作 为“标

的”的物质的多少，“性质”是作为“标的”的符号的

性质。谈论符号权力，符号首先必然是“存在”的，
这也是前提，而符号是不存在量的差别的，说一千

遍“我是国王”和说一遍效果可能一样。对某物有

所有权，或只有使用权，这是权力本身的性质。例

如买车具有所有权，而租车就只有使用权，这似乎

是物质权力的性质差别，事实上是符号权力的性

质差别。买车成为“车主”，租车成为“雇主”，是因

为不同的符号权力，才使我们对车的物质权力本

身产生差异。符号权力规定了人对物质的所有权

的性质，这个性质一旦确定，物质权力就只有量的

差别。不论是买车的车主还是租车的雇主，有使

用该车的时间长短差别，车主可以使用终生，雇主

只能使用一段时间。

四、符号权力：认同权

与身体权 力 和 物 质 权 力 的 一 个 根 本 不 同 点

是，符号权力以“认同”的方式发挥作用。身体权

力以“存在”的方式发挥作用，所以不论其他人是

否认同，存在就是存在。物质权力以“支配”的方

式发挥作用，所以也无需他人认同。符号权力不

同，没有他人的认同，就不存在符号权力。我们也

可以反过来说：凡是以认同的方式发挥作用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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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都是符号权力。以此观之，所谓的“权威”，其

实就是一种符号权力，因为权威“意味着人们在接

受影 响 和 控 制 过 程 中 的 心 理 震 慑 或 心 悦 诚

服”［２９］。一般观 念 认 为，权 力 被 理 解 为 对 象 的 被

动服从，权威为对象的主动服从，主动服从的条件

是“认同”。但是，事实上，不论是被动服从还是主

动服从，都应视为权力，后者是一种特殊的权力，
就像聚斯金德的《香水》，“香水”就应被视为权力

的象征。布尔迪厄认为：“服从和遵守行为是认识

和认可行为，认识和认可行为照此使用了可能被

用于世界 上 的 一 切 事 物 尤 其 是 社 会 结 构 的 认 识

结构。”［３０］２０２

很多时候，身体权力和物质权力都要 通 过 符

号权力的方式实现，所以常常使人们把这三者的

关系弄混。例如，上文说过，身体权力在多数时候

是以威胁的方式实现，而“威胁”实际上是逼迫权

力对象对“强者”身份符号认同。在现代社会，“身
体被看成是一个符号象征系统、话语途径，作为一

种表意资源和言说方式，身体与语言构成同质的

符号网络”［３１］。同 样 的 道 理，物 质 权 力 多 数 时 候

是以其他人对“所有者”的身份符号认同的方式实

现的。因此，如果没有符号权力，人类就只能进入

原始生物的“物竞天择”的原始生存状态：争取存

在权力只能靠武力比拼，争取物质权力只能靠抢

夺。这三种权力常常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符

号权力成为连接前二者的中介。例如，武力比拼

之后获得存在权力，转化为“强者”的身份符号权

力，便可拥有更多的物质权力，这就是历次战争建

立新的王朝国家的自然而然的逻辑。
符号权力既可以通过身体权力的方 式 获 得，

也可以通过物质权力的方式获得，也可以不借助

这二者通过自我生产的方式获得。一个文明的建

立，既可以通过战争（存在权）的方式建立，也可以

通过壮大经济（物质权）的方式建立，还可以通过

文化传播（符号权）的方式建立，比如传教。符号

权力可以通过身体权和物质权的方式实现，例如

成为明星就有在央视露脸展示身体的权力，就可

以赚取更多的金钱。也可以不借助另二者实现，
例如成为学术名人就可以很受尊敬，他的言论成

为人们的信条。
布尔迪厄是符号权力理论研究的集 大 成 者，

他把符号权力称为“符号资本”或“象征资本”（西

语“符号”和“象征”是一个 词，英 语 为Ｓｙｍｂｏｌ，法

语为Ｓｙｍｂｏｌｅ），他认为在发达社会，权力实 施 的

基本模式已经从赤裸裸的暴力与物质压迫转向符

号操纵的形式，符号资本是一种“软性暴力”，“在

某种条件下，在付出某些代价后，符号暴力可以发

挥与政治暴力、警察暴力同样的作用，而且还更有

效”［３２］。他说：“最不平等的且无疑在任何情况下

都最残酷的分配是象征资本的分配，也就是说社

会重要性 和 生 存 理 由 的 分 配。”［３０］２８４他 的 意 思 是

说，一旦符号权力形成，就会给身体权力和物质权

力的分配造成极大的影响，很多身份低微的人就

会“带着一种否定性象征资本的诅咒”［３０］２８５，与之

相反，另一些积极的符号则“为他们提供他们存在

的一种神正论”［３０］２８５。
正是因为现代社会的身体权力和物质权力往

往都需要通过符号权力作为中介实现，所以符号

权力就成了多数权力的表现形式，甚至造成一切

权力都是符号权力的假象，这就导致福柯对话语

权 力 的 猛 烈 批 判，因 为 在 福 柯 看 来，“话 语 即 权

力”。王小波认为，“这话应该倒过来说：权力即话

语”［３３］７０，他的意 思 是 说，权 力 总 得 用 看 起 来 具 有

权威性的话语方式来实现，“最好有实力或者说是

身份作 为 保 证”［３３］７０。没 有“强 词”，就 难“夺 理”，
而“强词”又往往要实力保障，所以最终可以看到

符号权力与物质权力、身体权力互为保证与前提。
周海燕对福柯“权力即话语”的理解很好懂：“权力

影响并制约和某种话语的建构；话语一旦形成就

会具有权力，成为某种权力话语”，“同时，话语也

是权力运 作 和 实 施 的 工 具”［３４］。换 言 之，权 力 就

是话语，话语就是权力，这二者在通常情况下已经

难分彼此，符号权力是另外两种权力的直接表现

方式。
上文说过，如果把身体与物质看作对立项，符

号会被看做兼具二者的特征。由于身体权力是一

种关于“存 在”的 权 力，物 质 权 力 是 一 种 关 于“拥

有”的权力，所以符号权力也就可以分成两类，一

类与身体同质，就是符号的存在权，即人作为符号

而存在的权力；一类与物质同质，就是符号的拥有

权，即人拥有某种符号的权力。前者常表现为身

份权力，后者常表现为话语权力。我们应该注意

这两种符号权力的区别。
以《阿Ｑ正传》为例，赵太爷不许阿 Ｑ姓赵，

是剥夺他符号权力中的身份权力；阿Ｑ被赵太爷

打了一个嘴巴，不开口，没有争取话语权力。这两

个符号权力的丧失，使阿Ｑ的物质权力和身体权

力逐步沦丧：被 闲 人 嘲 笑 取 乐（符 号 权 力）、被 打

（身体权力）、钱被抢（物质权力）、无地位（符号权

力）、不许恋爱（身体权力）、生计问题（物质权力）、
被作为小偷对待（符号权力）、再次从中兴到末路

（物质权力）、被假洋鬼子棒打（身体权力）、不准革

命（符 号 权 力）、被 杀 头（身 体 权 力）。阿 Ｑ 的 故

事，从丧失符号权力始，到丧失身体权力终。其间

有多次权力的交替沦丧，解释了三种权力互为因

果的关系：任何一种权力的失去，都可能造成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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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权力的相继丧失，但是人最基本的权力还是

阿Ｑ最终丧失的权力———存在权。在 阿 Ｑ所 做

的梦反映的潜意识中，他革命的目的也无非这三

种权力：赵太爷怯怯地叫他“老Ｑ”（符号权力），杀
掉异己分子（身体权力），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

到土谷祠（物质权力），选女人（身体权力）。一切

革命，不论通过何种手段，最终都是取得符号权，
有了符号权，其他权力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简

单地说，存在权是最基础的权力，所以只能最后丧

失；符号权是最高权力，所以只能最后获得；物质

权力处于中间。如果绕开这个正常顺序，直接获

取符 号 权，就 是 革 命；直 接 剥 夺 存 在 权，就 是“杀

头”或鲁迅说的“吃人”。

五、身体权力、物质权力与
符号权力的关系

　　从本源意义上说，物质权力是身体权力的保

障，符号权力是身体权力的延伸，所以存在权是所

有权力的核心。没有物质权力，生存就没有保障，
当然也就没有了存在。没有符号权力，存在得不

到认同，存在就没有了意义。
如果把人类的权力关系回放到原始的生物群

体中看，这种关系就会显得更加清楚。只要有了

一个生物集群，有了竞争关系，就可以认为生物之

间有某种控制关系的权力。植物与低等动物，它

们之间的 竞 争 关 系 主 要 是 存 在 权 和 物 质 权 的 竞

争，例 如 植 物 可 能 互 相 竞 争 获 取 阳 光、水 分 的 权

力，初等动物可能有竞争食物或成为上一级食物

链的权力。食物权力的竞争，核心是为存在权提

供物 质 基 础，否 定 物 质 权 相 当 于 否 定 了 存 在 权。
在高等动物群落中，可能有比较初级的符号权力

竞争。例如，要成为猴王，猴群中的几只成年公猴

就要在老 猴 王 死 后 展 开 残 酷 的 竞 争 搏 斗 争 夺 王

位。一旦成为猴王，群猴就会对它表示归顺，像孝

敬已故先王那样顺从它［３５］。成为猴王，就是得到

了老猴王的妃子和众猴的认同，“猴王”身份就是

符号权。有人认为，“猴王的特权，是生存的需要，
属于天 赋‘权 力’”［３６］，可 能 说 得 太 远，猴 王 的 权

力，实际上建立在物质权力和身体权力的基础之

上。“适者生存”的含义，就是能够充分保证自己

物质权力的个体才有生存权。然而猴王的权力，
已经在“适者生存”的基础上附着了符号意义，所

以唐小林说“媒介比文字的产生要早，它甚至比人

类的诞生 还 要 早”［３７］。猴 王 的 符 号 身 份，就 是 猴

群在它争夺猴王的时候战胜对手这一身体权力的

记忆，所以是身体权力的延伸。简单地说，符号权

力是靠记忆保存下来的身体权力和物质权力，所

以是前二者的延伸。记忆力越发达的生物，产生

符号权力的可能性越大。
符号权是记忆中的物质权和存在权，但 是 一

旦产生，它就会反作用于前二者，而且让前二者深

深地烙上符号权力的痕迹。布尔迪厄说：“统治，
即便在它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即武器暴力或金钱暴

力时，总具有一种象征维度。”［３０］２０２就是说人类已

经不可能在存在权与物质权上抹去附着于其上的

符号权。要解析出存在权与物质权，只能依靠抽

象的思辨。因为在布尔迪厄看来，语言和表达，在
现实构成方面有象征有效性，“命名行为帮助确定

了这个世界的结构，并且这种命名行为越是被广

泛认可，即 被 授 权，它 所 发 挥 的 作 用 就 越 发 重

要”［３８］。他的另 一 本 书 干 脆 直 接 以《语 言 与 象 征

权力》命名，把语言视为构成社会生活整体所必需

的部分［３９］。既然 人 类 已 经 不 可 避 免 地 必 须 用 语

言表达与思考世界的结构，所以不论是存在权还

是物质权，都已经难逃符号的掌控，必须在符号结

构的规则之内进行。
以此思路推进便可以发现，如果没有符号权，

可以认为另外两种权力并不存在。原因很简单，
没有符号，就不会有记忆和意识，当然也就不存在

权力的意识。既然有关权力的意识都没有，当然

也就不存在权力的问题了。上文说植物和低等动

物可能存在争夺存在或食物的权力，也是我们作

为有权力意识的“人”赋予的一种认识，植物和动

物世界内部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没有符

号，权力既无法被思考，也无法被表述。而一旦被

思考和表述，权力就不可能不是符号的产物。
符号既可表述人的身体存在，也可表 述 抽 象

人的存在。只有能够表述抽象的存在，权力才可

以延续。所以，身体权力和物质权力都是不可延

续的权力，而符号权力是可以延续的权力，它可以

在身体 与 物 质 权 都 消 失 之 后 继 续 发 挥 作 用。所

以，在现实生活中，拥有符号权力就比拥有其他权

力显得更为重要。赵毅衡认为：“在社会各阶层的

对抗中，在国际范围内的文化冲突中，对‘符号权’
的争夺，越来越超过其他实力宰制权的争夺。可

以说，不仅是各民族国家，而且整个人类文明所面

临的问题，大半是符号问题。”［４０］原因是物质权只

能支持人的现实性身体存在，而符号权却可以支

持人的抽象性存在。人不能做到长生不死，却可

以通过符号权力达到长生不死。人不可能控制力

所不及之物，却可以通过符号权力实施远程控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创建符号的根本原因，正是对

时间和空间有限性突破的原始冲动。
符号的产生，给世界结构增添了一个维度，所

以它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就不仅仅是增加 一 个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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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而是增加了数个不同的组合，并给世界创造了

意义，将人的有限存在延伸为无限的存在。符号权

力的争夺，也就最终演变为权力斗争的最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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